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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42007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

承辦人：課程督學 林錦霞

電話：04-22289111~54111

電子信箱：evelyn611@yahoo.com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立臺中第二高級中等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10月19日
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高字第107009519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1070095198_Attach01.docx)

主旨：檢送「優遊臺中學--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跨校選修課程實

施計畫」，請鼓勵學生參與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青年希望工程旗艦計畫-市立高級中學精進發展

計畫辦理。

二、為形塑各高中辦學特色，發展校本課程及多元選修課程，

並使學生更加了解本市各地不同的發展特色，透過跨校選

修課程達成校際合作及資源共享，更作為未來發展臺中城

市共通課程的基礎。

三、課程名稱及開課日期：詳見實施計畫。

四、參與對象：臺中市、南投縣、彰化縣及苗栗縣公私立高中

職學生、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學生及五專一年級至

三年級學生。

五、報名方式：請於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發展中心網站報

名，額滿為止。網址:http://163.17.51.32/ischool/pub

lish_page/24/

六、報名期限：各校課程開課日前五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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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請假方式：因故臨時未能參與課程之學生，須於課程開始

三日前向各該課程開課學校之教務處辦理請假，該次時數

將不授予，無故缺課者，將通知原就讀學校。

八、獎勵：參與課程之同學，由開課學校於課程結束後頒給證

書，參與時數累計超過18小時之同學，由本局頒予結業證

明書。

九、本計畫聯絡人：本市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發展中心(市立中

港高中)卓瑜絃老師(聯絡信箱9shcircle@gmail.com，聯絡

電話04-26578270#228)

正本：本府主管高級中等學校、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、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

級農業職業學校、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、臺中市私立磊川華德福實驗教育學校

、臺中市私立華德福大地實驗教育學校、臺中市海聲華德福實驗教育機構、臺中

市非學校型態道禾實驗教育機構、嘻潮流行音樂學園、國立臺中科技大學、弘光

科技大學

副本：東海大學(含附件)、靜宜大學(含附件)、逢甲大學(含附件)、本局高中職教育科 2018-10-19
10:09:32


